
连续两年未按规定参加年检

27个社会组织被撤销登记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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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8日讯(记者 徐艳)
3月7日，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
理局正式对27家两年未参加年检
的社会组织进行撤销登记。据悉，
撤销后，这27家社会组织将不能以
原组织的名义开展任何活动，市民
如发现他们继续开展活动，可拨打
8198588进行举报。

3月8日，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
织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
年12月22日，经过核查后因有27家
社会组织未按照规定接受2009、
2010年度检查，民政局就对这些单
位发出了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公
告，公告时间为63天。

据了解，在公告发布期间，撤
销登记行政处罚的单位有要求听
证的权利。如果要求举行听证，可
于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民政局
提出书面申请，逾期视为放弃听证
权利。

“若第63天，这些组织依旧未
提交书面申请则视为放弃，之后民
政部门将下达撤销登记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和告知书。”民政局工作
人员介绍说。

截止到3月7日，这27个社会组
织并没有向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
管理局提交申请，民政部门遂正式
撤销了这27个社会组织，并向社会

发布公告。
据悉，被撤销的社会组织自公

告公布之日起，应在业务主管单位
和有关机关指导下，依法进行清算
事宜，并将登记证书、印章上缴到
市民政局(市行政审批大厅民政窗
口)，有关票据上缴到领取票据单
位，不得再以原社会组织名义开展
任何活动。

如不服行政处罚的决定，可在
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
日照市人民政府或山东省民政厅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接到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日照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
局的工作人员说，如市民发现这27

个社会组织继续以原组织的名义
展开活动，可拨打8198588进行举
报。
附：撤销登记行政处罚的社会组织
(一)撤销登记处罚的社会团体(10个)

日照市观赏石协会、日照市商
会、日照市动物保健品协会、日照港
(集团)有限公司科协、日照市养鱼协
会、日照市绿化产业协会、日照市紫
菜协会、日照市食用菌协会、日照市
肥料协会、日照市动画与数码艺术
协会。
(二)撤销登记处罚的民办非企业组

织(17个)

日照市仁和职业培训学校、日
照市科技交流中心、日照精密铸造
研究所、日照耕海文化艺术学校、日
照市优良动物研究所、日照耕海农
业生态研发基地、日照城市绿化研
究中心、日照市东风帆船俱乐部、日
照金玫花生研发中心、日照市东方
推拿按摩职业培训学校、日照市鲁
茗职业培训学校、日照市微弧氧化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日照市黑骏马
健身俱乐部、日照心禾围棋俱乐部、
日照东方金字塔儿童潜能培训学
校、日照市星斗太阳能研究所、日照
市水上运动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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